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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決議案內容  

（一）市政府提案 

 1.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（於第 3 屆第 2 次臨時會審議） 

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 108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2 億 4,601 萬

4,000 元，以充裕建設財源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 月 2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2.1 高市會財字第 108150000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本市 108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102 億 4,601 萬

4,000 元，以充裕建設財源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 108 年度總預算案，編列歲入 1,269 億 9,612 萬 5 千元、歲出 1,335

億 4,213 萬 9 千元，歲入、歲出差短 65 億 4,601 萬 4 千元，連同債務

還本 37 億元，合計尚須融資調度財源 102 億 4,601 萬 4 千元，全數以

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。 

二、「公共債務法」規定，直轄市每年度舉債額度，不得超過前 2 年歲出

平均數 15％加計前 3 年自籌財源平均成長率數額，本市 108 年度當年

度可舉債上限數額為 197 億元，本市 108 年度總預算案編列公債及賒

借收入 102 億 4,601 萬 4 千元，符合「公共債務法」每年度舉債額度

之規定。 

三、至於舉債上限方面，財政部公布本市 108 年度舉債上限比率為占前三

年 GDP 平均數之 1.80％，換算舉債上限為 3,148 億 2,382 萬元。本市

預估截至 108 年度止總預算、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金非自償性債務累

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,550 億 5,600 萬元，符合「公共債務法」規定。 

四、本案經本府 107 年 7 月 24 日第 38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列入本市 108 年度總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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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連同各機

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 

一、內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（保留發言權詳如審查意見表）。 

二、社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財經委員會：除送大會公決，其餘修正通過（保留發言權詳如

審查意見表）。 

四、教育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（保留發言權、附帶決議，詳審查意

見表）。 

五、農林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交通委員會：除送大會公決，其餘照案通過（保留發言權、附

帶決議，詳如審查意見表）。 

七、衛生環境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八、工務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 月 29 日、108 年 1 月 3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臨時會第 2 次、第 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 

一、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決議： 

歲入預算刪滅：5,256 萬元。 

歲出預算刪減：5,256 萬元 

審定總預算為歲入 1,269 億 4,356 萬 5 千元，公債及賒借收

入 102 億 4,601 萬 4 千元。歲出 1,334 億 8,957 萬 9 千元，債

務還本 37 億元。 

附帶決議，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。 

二、108 年度高雄附屬單位預算案決議： 

營業基金： 

1.高雄市政府財政動產質借所：照案通過。 

2.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：照案通過。 

作業基金 

1.高雄市輔導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2.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3.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4.高雄市立各醫療院（所）醫療藥品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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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6.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：照案通過。（附帶

決議詳如附表） 

7.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（附帶

決議詳如附表） 

8.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9.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0.高雄市住宅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1.高雄市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債務基金－高雄市債務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特別收入基金： 

1.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2.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3.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：照案通過。

（附帶決議詳如附表） 

4.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5.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6.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：照案通過。（附帶決議詳如附表） 

7.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8.高雄市勞工益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9.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10.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：照案通過。 

資本計畫基金：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：照案通過。（附帶

決議詳如附表） 

綜計表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檢附 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案三讀會審議總

表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2.1 高市會財字第 108150000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連同各機

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。 
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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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8 年度本市總預算案經本府審核彙編計列收支總額各為 1,372 億

4,213 萬 9 千元，其中收入部分為歲入 1,269 億 9,612 萬 5 千元，債務

之舉借 102 億 4,601 萬 4 千元，支出部分為歲出 1,335 億 4,213 萬 9 千

元，債務之償還 37 億元。 

二、108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經本府審核彙編，合共計列收入（基

金來源）2,998 億 4,026 萬 6 千元，支出（基金用途）2,982 億 4,289

萬 1 千元，收支相抵後賸餘 15 億 9,737 萬 5 千元。 

三、本案經提 107 年 7 月 24 日本府第 38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附件如下： 

高雄市議會第二屆第八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130 份。  

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 210 冊。 

108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175 冊。 

108 年度高雄市各機關單位預算 175 冊（其中市府主管第 1 冊 195

冊）。 

108 年度高雄市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175 冊（其中教育發展基金

170 冊）。  

辦 法：敬請惠予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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